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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mother riv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he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Yellow River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tanding at 
the strategic height related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personally drew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Yellow River, ensure the stro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Yellow Riv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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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黄河，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站在关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亲自擘画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的系列
重要论述精神，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强力实施，制定“黄河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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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中

央和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战略。制定“黄河法”，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必然

要求。“黄河宁，天下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千秋大计。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保护治理和流域

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重在

治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量水而行、节水为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

筹谋划、协同推进，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运

用法治手段，将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制度化法治化，特别是

将其中的针对性、约束性要求转化为法律制度，使法律在黄

河保护治理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领、规范、推

动和保障作用。

2 “黄河法”制定的原因

2.1 依法破解黄河防洪难题 

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

治的症结所在，洪水风险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人民治黄

70 余年来，虽然实现了伏秋大汛堤防不决口的历史奇迹，但

是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没有变。下游 800 公里“地

上悬河”形势严峻，一旦发生洪水决溢，水沙俱下，造成的

生态环境灾难将长期难以恢复，范围涉及冀、鲁、豫、皖、

苏 5 个省 12 万余平方公里，将严重打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布局。黄河下游滩区不仅是滞洪沉沙的场所和行洪输沙的

通道，也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家园。中国河南、山东两省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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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实施了居民迁建，但仍然有近百万人民群众生活在滩区，

防洪保安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同

时，滩区大量土地被划为基本农田，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问题突出，严重威胁黄河防洪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黄

河法”，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构建以骨

干水利工程为依托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机制，建立处理河槽与

滩区、人口与耕地管理关系的法律制度，明确滩区基本农田

退出机制，理顺与湿地保护等相关主体的关系，确立防洪安

全优先制度，填补黄河防凌管理的法律空白，规范黄河水旱

灾害治理，才能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2.2 依法破解黄河水资源短缺难题 

水是黄河的命脉。黄河属资源性缺水河流，水资源总量

仅占中国的 2%，人均占有量仅为中国平均水平的 27%，养育

着中国 12% 的人口，灌溉着中国 15% 的耕地，承担着 400 余

座大中城市、县（市、旗）以及大量能源基地的水源保障任务。

黄河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80%，远超国际公认的 40% 生

态警戒线，大大超出了其承载能力，严重威胁国家水安全，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大瓶颈。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黄河法”，把水资源作

为最大刚性约束，统筹黄河干支流，完善流域水资源统一配

置制度，发挥水权市场的调节配置作用，强化超用水约束机

制；将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上升为法律，增强

制度的刚性；建立黄河流域量水而行制度，节水为重，“有

多少汤泡多少馍”，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全面实施深

度节水控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立水资源利

用全过程管控制度，充分发挥黄河水之利，使“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要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提高黄河水安全的保障能力。

2.3 依法破解流域生态环境脆弱难题 

黄河流域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直接关系国家生态

安全。目前流域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交织，生态环境问题比

长江更严重、更复杂，其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生

态保护任务异常艰巨。黄河上中下游生态差异巨大，河源区

是黄河主要水源涵养区，兰州以上来水量占 58%，生态系统

退化造成水源涵养能力降低；上中游流经的黄土高原是世界

上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面积达 45.4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

特别是 7.86 万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沙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

境更加脆弱，治理难度大；河口三角洲是中国暖温带最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流量偏低，天然湿地萎缩；支流水污

染问题突出。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黄河法”，落实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建立生态脆弱地区水源涵养制度和生态系统

修复制度，明确河源区保护制度；将水土流失地区退耕还林

还草等政策上升为法律，围绕水土保持率等指标建立黄土高

原地区生态考核机制；健全沙地用途管制和沙区植被保护制

度；强化河道生态环境治理，依法科学确定黄河河道最低生

态流量；建立河口常态化生态补水制度，促进河流生态系统

修复，提高生物多样性；建立流域农业灌区科学安全用药制度，

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

2.4 依法破解黄河特殊管理体制难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涉及上下游、左右岸、

干支流，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九龙治水”，分头管理，

协调难度很大。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黄河法”，遵循“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原则，坚持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

完善跨区域管理协调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

流域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将现有黄河治理保护

和流域管理成熟经验、河长制湖长制成熟实践上升为法律制

度，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完善流域管理体系；建立保

护治理的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促进流域各方同向发力，同频

共振，同心同向，共同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3 “黄河法”可能存在的缺陷

制定“黄河法”，是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国家确定的第一个流域发展战略，

必须运用法律这个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来调整保障。

目前，国家层面有水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有《黄河水量调度条例》《黄河河口管理办法》等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沿黄省份颁布实施了流域保护治理等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立法为黄河治理和流域生态保

护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现行相关立法相对分散，调整范

围较为单一，部分制度存在空白，部分规定针对性不强、衔

接性不够，对黄河特殊河情水情科学把握不足，对流域保护

治理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不足，缺乏系统整体性的

制度安排。应当立足水是黄河的命脉，把握流域水系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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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殊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统筹考虑山水林

田湖草沙、上下游和干支流、水域和陆域，围绕黄河流域保护、

治理与发展的多目标多任务，协调不同地区、行业、领域的

关系，把黄河保护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以黄河为核心和纽带，统筹配置各类资源要素，有效管控开

发利用边界，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因此，十分有

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具有流域法、综合法和特别法性质的“黄

河法”，对现行一般法律制度作出细化、突破和创新规定。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们相信，通

过“黄河法”的制定和实施，加之工程、技术、经济、行政

等配套措施的完善，必将形成黄河流域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性、

全局性、系统性的保障，实现“幸福河”宏伟目标。

4 黄河生态保护的措施

4.1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抓好环境污染治理

立足于全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分区分类、精准施策，

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着力加大上游水源涵养、

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湿地保护力度，推进建设黄河生态带。

建议实施水源涵养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湿地生态修复和水、

大气、土壤污染治理等工程，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

4.2 推进节约集约利用，提高水安全保障水平

科学把握水沙关系，完善水沙调控机制，实施河道和滩

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将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持

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推

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科学配置流域水资源，深化

跨流域调水工程研究，尽早开工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4.3 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建

设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沿黄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弘扬黄河文化，加强黄河文化系统研究和学科建设，建

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文化旅游带、国家文化公园，综合利

用黄河历史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增强文化软实力。

5 结语

制定“黄河法”，是系统解决黄河流域特殊突出问题的

迫切需要。为了保证黄河流域的治理落到实处，要突出工作

重点，吸取有关经验教训，提高工作标准，明确整治任务，

做到违规构筑物拆除到位，建筑、生活垃圾清理干净，黑臭

水体、生活污水治理到位，加大植绿补绿力度，高标准整治

好河道。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要求，把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黄河沿岸、大堤两岸植被覆盖率，

加大黄河流域污染治理，更加注重涵养水源，打造沿黄生态

带、文化旅游带，营造更加优美的自然环境，让黄河更好造

福人民。此外，还要强化组织领导，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指导，

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各尽其责。市督查部门

要开展专项督查，对整治内容进行抽查，防止整改不到位现象。

对作风拖沓，工作标准低的单位要严肃问责，确保整治任务

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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